長庚大學災害及事故處理管理辦法
                                   制定部門：長庚大學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制定日期：中華民國103年01月07日
第一條、目 的
    為使本校各部門遭逢災害及事故『處理及通報作業』有所遵循，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適用範圍
    各部門發生職業災害、意外事故、天然災害時，其通報、處理、調查、報告、事故防範等作業，均適用本辦法，適用範圍如下；有關校安事件之緊急應變及通報，校安中心於校園災害管理實施計畫另訂之。
(一) 職業災害（法定通報）：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所稱「職業災害」定義之；依同法第37條規定：事業單位發生死亡災害（當場或送醫途中死亡）、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者或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二) 意外事故：發生火災有出動消防車或爆炸事故；其他發生火災事故；發生崩塌、沉陷、掉落及大型設備掉落及傾倒等意外事故；停（跳）電影響研究、教學；停（跳）電造成工安、環保事故；輻射外洩事故；運輸車輛交通意外事故；公共意外事故致人員傷亡或設備損害達保險理賠金額；發生承攬商員工死亡或受傷送外就醫治療；設備損壞故障造成工安、環保事故；工程施工或設備安裝、試車發生意外事故，致設備、財物等重大事故；其他發生非上述之意外事故。
(三) 天然災害：經氣象局發佈本島颱風警報受影響區域；經氣象局發佈本島地震，校區所在地震度達3級（含）以上者，或未達3級，但造成校區建物、設備損害故障或影響研究、教學者；其他天然災害造成災損（如土石流、暴雨…等，影響研究、教學）。
第三條、工作職責
(一) 校長室：災害及事故處理管理辦法制（修）定審核；協助安全衛生異常事故發生原因調查、分析；督導災害及事故改善執行；災害及事故發生責任歸屬評核。
(二) 環安室：災害及事故處理管理辦法制（修）定；調查安全衛生異常事故發生原因，並檢討；協助與跟催災害及事故的改善執行；重大意外事故向檢查機構報備；災害及事故發生責任歸屬確認。
(三) 事故部門：災害及事故緊急應變處理與反應；呈報相關部門主管；填寫並提報災害及事故速報表；接受災害及事故原因調查、檢討與改善。
(四) 總務處：建立各部門主管名冊及代理人之緊急聯絡電話；配合重大財物損失，立即進行調查分析，以進行保險相關事務之處理；警衛組於假日及夜間接獲災害及事故通報時，立即聯絡相關部門主管及環安室；系統安全維護之處置，營繕組會同現場人員做及時處理。
第四條、災害及事故反應與通報（校內通報）
    災害及事故發生時，發現者或事故部門依下列作業流程通報，詳如附件一：
(一) 發現者：日間上班時，發現者發現（或被告知）災害及事故發生時，立即向事故部門主管與警衛組反應（敘述災害及事故發現、發生時問、地點及目前處理情形）；假日、夜間時，發現者發現（或被告知）災害及事故發生時，立即通報『警衛組』連絡事故部門主管或環安室，以協助處理相關作業。
(二) 事故部門：事故部門主管獲知災害及事故後，應立即向環安室口頭報告災害及事故發生情形；事故部門應於4小時內將發生時間、地點、原因及處理經過情形，扼要填妥『災害與意外事故速報表』（如附表一）與附上『災害與意外事故照片』（如附表一之一）等資料，提報環安室。

(三) 警衛組：警衛組接獲發現者或事故部門通報，除立即口頭向環安室報備，並前往現場判別事故分級與協助處理，應於1小時內依據事故分級進行簡訊通報，詳如附件二。
(四) 環安室：環安室接獲事故部門或警衛部門反應之災害及事故通報後，立即採取當面或電話報告環安室主任，並前往現場了解原因與協助處理相關事務；環安室接獲事故部門提報之『意外事故(異常)速報表』，2小時內應呈至校長室審閱；環安室主任接獲速報，應立即報告校長室；環安室主任審閱『職業災害與意外事故速報表』後，傳簽至校長室。
(五) 校長室：校長室接獲意外事故速報後，立即口頭報告至校長，特級事故於2小時內通報董事長及董事會安衛環幕僚，並視需要派員前往現場處理。
第五條、災害及事故反應與通報（校外通報）
(一) 職業災害（法定通報事項）：發生『死亡災害者』、『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者』、『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氨、氯、氟化氫、光氣、硫化氫、二氧化硫等物質之洩漏）』，環安室應於8小時內報告勞檢機構；環安室通報校園災害通報系統；發生上述事故時，事故部門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非經司法機關或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另事故部門、環安室應將事故現場拍照蒐證與管制；發生死亡意外事故，現場主管通知警衛組，由警衛組向當地警察分局或分駐（派出）所報案外，並協助處理相關事宜，通報相關政府機構或救災支援單位如附件三；職業災害發生後，媒體採訪引導及事故發言等作業，由校長室與指定發言人執行辦理，以防止不正確報導之事件發生。
(二) 火警、爆炸事故：環安室通報教育部校園災害通報系統；若無法自行撲滅由警衛組或發現者通報消防隊；營繕組通報台電協助電力供應相關事宜；通報相關政府機構或支援單位，詳如附件三。
(三) 放射性洩漏事故：輻防會通報原子能委員會處理相關事務；通報相關政府機構或支援單位，詳如附件三。
(四) 非職災意外死亡事故（如自殺、鬥毆等事件）：警衛組通報當地警察機關；通報相關政府機構或支援單位，詳如附件三。
(五) 環保污染事故：環安室通報當地環保機關；營繕組╱環管福利組協助相關事務之處理；通報相關政府機構或支援單位，詳如附件三。
(六) 校區嚴重治安事件：警衛組通報當地警察機關，請求協助處理；通報相關政府機構或支援單位，詳如附件三。
第六條、成立調查小組
(一) 發生【一級、特級災害及事故】由主任秘書擔任調查小組之負責人。
(二) 發生【二級、三級災害及事故】由環安室主任擔任調查小組之負責人。
(三) 調查小組負責人應於災害及事故發生24小時內（災害及事故發生於例假日則為上班日之4小時以內）召集相關部門（環安會委員、校長室、校安中心、環安室、營繕組、事故發生部門）成立調查小組。

(四) 發生【一級、特級災害及事故】成立調查小組應另聘外部專家。
第七條、災害及事故調查方式
(一) 【一級、特級災害及事故】調查方式：調查小組負責人由主任秘書擔任，並組成調查小組；調查小組負責人分派任務，事故部門提供相關資料；調查小組應於災害及事故發生32小時內（災害及事故發生於例假日則為災害及事故後之上班日24小時以內）分別訪談發現者及周遭相關人員並作記錄；調查小組應於災害及事故發生後（10日內）完成調查結果，並與事故部門主管檢討作成災害及事故調查記錄；環安室依據事故調查情形，填於『一級、特級災害及事故調查表』如附表二，且依權限呈核；環安室/事故部門應於環保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提出案例檢討說明。
(二)【二級、三級災害及事故】調查方式：調查小組負責人由環安室主任擔任，並組成調查小組；調查小組應於事故發生72小時內，完成調查結果並填於『二級、三級災害及事故調查表』如附表三，且依權限呈核；事故部門應於環保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提出案例檢討說明。
第八條、災害及事故調查資料準備（事故發生部門，應提供下列相關資料）
(一) 相關調查資料之目錄清冊及資料調閱相關事宜。
(二) 調查人員提出調查相關器材之準備與防護具提供。
(三) 調查人員現場事故鑑定時之安全確認與維護。
(四) 指定訪談人員之通知及相關訪談事宜之安排。
(五) 其他與調查相關之行政支援作業。
第九條、災害及事故調查作業程序
(一) 災害及事故調查前瞭解：調查小組成員聽取事故發生部門主管對災害及事故發 生之簡報，初步暸解災害及事故之狀況。
(二) 調查工作分配及調查方向之研議：調查小組研議調查方向，召集人分配調查工作項目及訂定完成時間。
(三) 調查相關資料收集：蒐集災害及事故發生前、災害及事故處理的相關資訊，如流程圖、安全作業標準、圖片、操作數據、操作條件、災害及事故處理過程相關資料、災害及事故發生後之蒐證照片，並展開人員訪談及作成記錄，如有必要及現場狀況許可則須至現場再蒐證。
(四) 資料整理與分析：研判災害及事故發生原因、發生過程、災害及事故處理之正確性，若發現資料不足調查方向錯誤時則再重複（二）、（三）項之作業。
(五) 總結討論：討論調查結果，提出調查結論並作階段性的改善建議。
第十條、災害及事故處理
    有關『災害及事故蒐證』、『財務保險』、『緊急搶購』等復原作業如下：
(一) 災害及事故蒐證：為利於災害及事故後調查作業，環安室、警衛組與事故部門應將有利災害及事故原因調查之現象及證物拍照存證，以利調查小組調閱；災害及事故處理後，警衛組與事故發生部門應以警戒繩（或標示）將事故現場予以隔離，於勞檢機構或保險公司未查勘完成前須保持災害及現場原貌。
(二) 保險、緊急採購、復原作業：事故發生部門應會同總務處清查各項資産財物損失情形及保險相關事宜；因災害損失設備、物品及救災器材等項目，請購部門應以專案辦理緊急採購；工程損失之重建與改善，由總務處以急件方式辦理，以免影響研究、教學活動正常進行。
第十一條、災害及事故責任歸屬確認與考核
  校長室針對災害及事故發生原因分析後，將事故責任歸屬；事故部門主管納入 

  年度考核依據。
第十二條、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呈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災害與事故（異常）速報表
	事故部門
	                                     部門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發生地點
	

	災害類別
	□重大職災（人員死亡或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火災   □爆炸   □工程意外   □環保案件
□其他(天然災害造成建物、設備損害故障或影響研究、教學)

	災    情
	□員 工：死     人，傷     人； □非員工：死     人，傷     人
□設施或設備損壞情況：                                          
□其他：                                                         

	通報部門
	□勞檢機構            □司法機構            □教育部                  

□環保局           □其他             □董事長             

	發生經過
	

	處理情形
	

	事故部門
	                        聯絡電話：            

	環安室
	

	校長室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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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與事故（異常）照片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拍照
日期
	
	

	位置
	
	

	說明：
	

	拍照
日期
	
	

	位置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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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特級災害及事故調查表
事故部門：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發生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發生
地點
	

	事故
經過
	

	傷亡
情形
	

	財物
損失
(元)
	

	善後
處理
	

	原因
分析
	

	改善
對策
	

	環安室
	
	事故部門
	

	校  長   
	
	調查小組
（校長室）
	

	董事會

(安衛環幕僚)
	


表號：N0301903  規格：A4

□二級、□三級災害及事故調查表
事故部門：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發生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發生
地點
	

	事故
經過
	

	傷亡
情形
	

	財物
損失
(元)
	

	善後
處理
	

	原因
分析
	

	改善
對策
	

	環安室
	
	事故部門
	

	校長室
	
	調查小組
（環安主任）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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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及事故通報作業流程


長庚大學災害及事故即時簡訊發送分級設定（校內簡訊通報）
	項目
	異常說明
	校 區

	
	
	群組設定
	備註

	簡訊發送設定
	三級災害及事故
	發生一般異常且未造成火災、工安、環保等事故(虛驚事件)。
	１、組長、科、系、中心(主任)、所長
	

	
	
	
	２、環安衛室（主任）、技士
	

	
	二級災害及事故
	1、發生火災自行撲滅。
2、發生人員一人受傷等職災事故。
	１、組長、科、系、中心(主任)、所長
	

	
	
	
	２、環安衛室（主任）、技士
	

	
	
	
	３、主秘、五長
	

	
	一級災害及事故
	1、發生火災自行撲滅，但事故造成儀器、

   設備等之故障或損壞。
2、發生工安、環保事故影響範圍僅於校區內。
3、發生人員二人受傷等職災事故。
	１、組長、科、系、中心(主任)、所長
	

	
	
	
	２、環安衛室（主任）、技士
	

	
	
	
	３、主秘、五長、校長
	

	
	特級災害及事故
	1、發生火災需外界支援。
2、發生工安、環保事故影響範圍波及校區外。
3、發生人員一人以上受傷且需住院治療，三
   人以上受傷或死亡等重大職災事故。
	１、組長、科、系、中心(主任)、所長
	

	
	
	
	２、環安衛室（主任）、技士
	

	
	
	
	３、主秘、五長、校長
	

	
	
	
	４、董事長
	


災害及事故通報與權責單位（校外通報）
	通報
權責部門
	環

安

室
	警

衛

組
	營

繕

組
	輻

防

會
	報備、通報
時限

	通報機構
事故種類
	勞
檢
單
位
	校
園
災
害
通
報
系
統
	環
保
局
	消
防
隊
	警
察
局
	瓦
斯
公
司
	電
力
公
司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1
小
時
內
(即時)
	3

小
時
內
	8
小時內

	1.職災事故死亡1人以上
	(
	(
	
	
	(
	
	
	
	
	
	(
勞檢

	2.職災事故受傷3人以上
	(
	(
	
	
	△
	
	
	
	
	
	(
勞檢

	3.職災事故受傷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
	(
	
	
	△
	
	
	
	
	
	(
勞檢

	4.火警、爆炸事故
	
	(
	
	(
	
	△
	△
	
	(
	
	

	5.放射性洩漏事故
	
	
	
	
	
	
	
	(
	(
	
	

	6.非職災人員意外死亡（如自殺）
	
	
	
	
	(
	
	
	
	(
	
	

	7.環保污染公害事故
	
	
	(
	
	
	
	
	
	(
毒化物
空汙
	(
水汙
	

	8.校內嚴重治安事件
	
	
	
	
	(
	
	
	
	(
	
	

	說
明
	1.符號說明：“(”應通報； “△”視需要通報；“(”法定通報時限。
2.意外事故發生後，依據狀況適時通報相關政府機構或救災支援單位。

3.火警、爆炸事故若無法自行撲滅由警衛組或發現者通報消防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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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立即口頭報備環安室


2. 1小時內，依災害及事故分級發送簡訊通報





假日、夜間





董事會


(安衛環幕僚)





註：1.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1.死亡災害2.災害罹災人數三人以上3.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環安室應8小時內報告檢查機構。


    2.事故發生在假日或夜間，警衛部門聯絡事故部門主管或環安室以協助處理相關作業，書面速報於隔日上班08：30依通報作業流程呈送。








董事長





事故部門  主管





警衛部門





日間





特級災害及事故2小時內，書面速報表呈董事長及董事會安衛環幕僚





事故部門


主管





環安室





警衛部門





2小時內，書面速報表呈校長室





校長室





發生4小時內，書面速報表送達環安室





事故部門


或發現者





校長








環安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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